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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召

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补充通知刊登于2019年10月30日及2019年12月3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

com）（公告编号：【CIMC】2019-093及 【CIMC】2019-101） 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http:

//www.hkexnews.hk）。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14:40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A股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港湾大道2号中集集团研发中心。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A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A股股东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潘正启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共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755,345,35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48.9836%。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747,609,734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48.7677%；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7,735,621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0.2159%。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5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526,378,073股，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4.6888%。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18,642,452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14.4729%；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7,735,621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0.2159%。

3、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2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228,967,282股，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4.2948%。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228,967,282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

总数的34.2948%；无H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

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潘正启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何家乐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吕冯美仪女士及部

分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监事熊波先生、公司中国法律顾问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贺莉莉

律师、胡燕华律师及公司H股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代表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进行了表决。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与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关连交易/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941,728,526 941,720,126 99.9991% 8,400 -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7,771,861 7,763,461 99.8919% 8,400 -

与会A股股东 7,771,861 7,763,461 99.8919% 8,400 -

与会H股股东 933,956,665 933,956,665 100.0000% - -

上述议案，Long� Honour� Investments� Limited�和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作为关

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 审议《关于深圳市中集产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接受及提供关连/联方财务资助的议

案》。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弃权（股）

与会全体股东 874,916,135 873,834,959 99.8764% 1,081,176 -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 7,771,861 7,377,981 94.9320% 393,880 -

与会A股股东 526,378,073 525,984,193 99.9252% 393,880 -

与会H股股东 348,538,062 347,850,766 99.8028% 687,296 -

上述议案，招商局国际（中集）投资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人作为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上述第1-2项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以上

通过，上述决议以普通决议案获得正式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贺莉莉、胡燕华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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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90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

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滚动使用。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6）。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全体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公司闲置的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信托理财产品

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000 浮动收益 浮动收益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2019年12月17日

至2020年3月17

日

固定收益类、主

动管理类的开放

式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 浮动收益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自有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购买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销的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理财产品，并与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产品名称:中海信托-海鸥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产品类型：主动管理类的开放式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净值开放式产品

3、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4、预计产品成立日：2019年12月17日

5、预计产品开放赎回日：2020年3月17日

6、产品金额：1,000万元

7、业绩比较基准：4.8%

8、代理销售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为债券类资产、货币市场工具、证券公司（含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基金公司（含基金公司子公司）、

期货公司（含期货公司子公司）、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管理人主动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或信托计划。

（三）风险控制分析

1、投资风险

（1）尽管理财产品均进行严格筛选，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自有资金安全。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

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万

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

是否为本次

交易专设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1988年7月

2日

张德荣 250,000

为委托人提供私

募投行、 证券投

资、 资产证券化、

受托境外理财等

丰富的金融产品

与服务

中国海洋石油集

团有限公司

否

（二）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578,089,041.65 7,175,886,300.00

负债总额 481,893,946.77 899,408,900.00

净资产 6,096,195,094.88 6,276,477,400.00

营业收入 697,648,462.04 1,204,895,500.00

净利润 477,629,758.09 1,995,178,600.00

（三）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公司查阅了受托方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工商信息及财务资料，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理财业务开展的具体情况，受托

方符合公司委托理财的各项要求。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35,746,596.68 194,917,628.85

资产总额 1,974,759,747.10 1,886,527,935.50

负债总额 326,263,889.14 335,601,934.55

净资产 1,648,495,857.96 1,550,926,00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6,149,733.46 -59,485,155.85

截止到2019年9月30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16.52%，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为1,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

货币资金的比例为27.97%，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0.6%，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0.51%，不会对公司未

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负有大额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公司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转。通过进

行适度购买理财产品，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全体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1、投资风险

（1）尽管理财产品均进行严格筛选，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具体详

见公司于2019年8月30日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6）。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57.945205 无

2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68.424658 无

3 银行理财产品 6,000 6,000 112.438356 无

4 银行理财产品 3,500 3,500 11.046575 无

5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9.172603 无

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 2,000 6.769863 无

7 银行理财产品 3,000 3,000

8 信托理财产品 1,000 1,000

合计 26,500 22,500 265.79726 4,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6,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3.87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13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4,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21,000

总理财额度 25,000

特此公告。

山东东宏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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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5

康美债”公司债券回售的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售代码：100935

●回售简称：康美回售

●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10张（即面值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

少于1,000元

●回售申报期：2019年12月17日至2019年12月23日（交易日）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0年1月31日（1月27日为节假日，发放日顺延至1月31日）

●公司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资金筹措，确保债券的回售，但相关事项存在多重因素的影响，最终资金筹措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特别提示：

1、根据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披露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约定，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5.33％，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5年内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公

司可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上调票面利率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五

年末，公司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即在后2个计息年度（2020年1月27日至2022年1月27日），票面利率为6.33%。

2、根据《募集说明书》中设定的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15康美债”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后，投资者可选择是否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如投资者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债

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5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3、“15康美债”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本公告规定，在回售申报期（12月17日至2019年12月23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

部分“15康美债”债券进行回售申报登记。 在回售申报期内不进行申报的，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

受上述关于调整“15康美债” 票面利率的决定。

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9年6月21日发布的《关于公司债券回售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已申报回售登记的债

券持有人，可于回售登记日开始日至回售资金发放日前4个交易日之间，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撤销。 存在上交所

认可的特殊情形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受托管理人提交回售申报撤销申请。

5、本次回售等同于“15康美债”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20年1月31日）以100元/张的价格

卖出“15康美债”债券，请“15康美债”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6、本公告仅对“15�公司债”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回售的建议，“15康美债” 债

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相关文件。

7、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公司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5康美债” 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之日，即“15康

美债”债券第 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8、发行人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并对回售债券的转售承担全部责任。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现将本公司关于“15康美债” 投资者回售安排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5康美债。

3、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代码：122354。

4、发行总额：人民币24亿元。

5、发行主体：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债券品种和期限：

本次发行的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5.33％，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前5年内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公司可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上调票面利率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投资者可选择是否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

发行人。 如投资者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未被回售部分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5年票面年利率加上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债券的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8、上市时间及地点：本期债券于2015年3月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9、起息日：2015年1月27日。

10、付息日：2016年至2022年每年的1月27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0年的1月27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1、兑付日：2022年1月27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1月27日。 （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2、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评定，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BBB，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BBB。

13、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4、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登记托管和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

二、本期债券利率调整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所设定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公司可行使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上调票面利率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本期债券存续期前五年的票面利率为5.33%。根据

当前的市场环境，公司决定上调票面利率，即在后2个计息年度（2020年1月27日至2022年1月27日），票面利率为6.33%。

三、本期债券回售实施办法

1、回售代码：100935

2、回售简称：康美回售

3、本期回售申报期：2019年12月17日至2019年12月23日（交易日）

4、回售价格：面值100元人民币。 以10张（即面值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

少于1,000元。

5、回售登记办法：债券持有人可选择将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 如果当日未能申报成功，或有未进行回售申报的债券余额，可于次日继续进行回售

申报（限回售申报期内），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9年6月21日发布的《关于公司债券回售

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已申报回售登记的债券持有人， 可于回售登记日开始日至回售资金发放日前 4�个交易日之间

（即2019年12月17日至2020年1月20日），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撤销。 存在上交所认可的特殊情形的，债券持有

人可通过受托管理人提交回售申报撤销申请。

6、选择回售的债券持有人须于回售申报期内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债券持有人放弃回售，同意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调整“15康美债” 票面利率的决定。

7、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2020年1月31日。 发行人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为登记回售的债券持有人办理兑付。

8、发行人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并对回售债券的转售承担全部责任。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四、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回售资金发放日：2020年1月31日

2、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9年1月27日至2020年1月26日期间利息，票面利率为5.33%。 每手债券（面值1,000元）派发

利息为人民币53.00元（含税）。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的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

证登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资金到帐日划付

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100�元/张）。

六、回售申报期

2019年12月17日至2019年12月23日（交易日）

七、回售申报程序

1、“15康美债”债券持有人应在本次回售的申报期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申报代码为100935，申报

方向为卖出，在回售申报期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每日收市后回售申报一经确

认，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

申报业务失效。

2、“15康美债”债券持有人可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回售。“15康美债”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回售

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回售选择权的无条件放弃。

3、 对“15康美债” 债券持有人的有效回售申报，公司将在本年度付息日（2020�年1月 31日）委托登记机构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八、风险提示

1、本次回售等同于“15康美债”债券持有人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2020年1月31日）以100元/张的价格

卖出“15康美债”债券，请“15康美债”债券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2、本公告仅对“15�公司债”债券持有人申报回售的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不构成对申报回售的建议，“15康美债” 债

券持有人欲了解本次债券回售的详细信息，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相关文件。

3、公司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资金筹措，确保债券的回售，但相关事项存在多重因素的影响，最终资金筹措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九、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公司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

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 本期公司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

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

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公司债券的居民企业，

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3.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境外机构，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

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等规定，

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

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

利息。

十、本次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段小霞，电话：0755-33187777，传真：0755-86275777，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泰科路，邮编：

518000

2．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晋、林焕伟，电话：020-66338888,传真：020-87553600，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26号广发证券

大厦42楼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联系人：徐瑛，电话：021-68870114，传真：021-68870064，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邮

编：200120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518

证券简称：

ST

康美 公告编号：临

2019-092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1月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1月2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普宁市科技工业园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药生产基地二期综合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1月2日

至2020年1月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一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

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

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同时持有本公司普通股和优先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同时持有多只优先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

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18 ST康美 2019/12/2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

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2019年12月30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到公司深圳办公楼证券

部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但出席会议时需出示上述文件原件及复印件方为有效。

六、 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泰科路3号康美药业

联系人：段小霞

联系电话：0755-33187777

特此公告。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1月2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959

证券简称：百利科技 公告编号：

2019-107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德清通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德清通利” ）持有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利科技” ）股份

28,53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0%。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德清通利计划于未来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公告披露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开始实施）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390,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德清通利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28,537,600 6.50%

协议转让取得：28,537,6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

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德清通利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不超过 ：4,

390,400股

不超过：

1%

竞 价 交

易减持，

不超过：

4,390,

400股

2020/1/8 ～

2020/7/8

按 市 场

价格

协议转让取

得

自身资金需

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股东均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原因自主决定。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持续

性经营产生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

减持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公司及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

法律、规定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000

证券简称：浦发银行 公告编号：

2019-071

优先股代码：

360003 360008

优先股简称：浦发优

1

浦发优

2

可转债代码：

110059

可转债简称：浦发转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2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莲花路16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47,257,5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33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行长潘卫东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潘卫东、管蔚、张鸣、袁志刚、蔡洪平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

席；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4人，孙建平、陈正安、孙伟、吴国元监事出席本次会议，其余监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

3、 公司高级管理层全体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候选人亲自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1.01、董事候选人郑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1,862,898 99.9034 10,144,949 0.0636 5,249,718 0.0330

1.02、董事候选人潘卫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8,410,081 99.9445 8,826,084 0.0553 21,400 0.0002

1.03、董事候选人陈正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7,086,216 99.9362 10,149,949 0.0636 21,400 0.0002

1.04、董事候选人刘以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7,091,216 99.9362 10,144,949 0.0636 21,400 0.0002

1.05、董事候选人刘信义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4,329,455 99.9189 12,906,710 0.0809 21,400 0.0002

1.06、董事候选人管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4,340,755 99.9190 12,895,410 0.0808 21,400 0.0002

1.07、董事候选人王红梅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29,112,437 99.8862 12,895,410 0.0808 5,249,718 0.0330

1.08、董事候选人张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29,096,137 99.8861 12,911,710 0.0809 5,249,718 0.0330

1.09、董事候选人刘培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29,101,137 99.8861 12,906,710 0.0809 5,249,718 0.0330

1.10、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喆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43,206,057 99.9745 4,030,108 0.0253 21,400 0.0002

1.11、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鸣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43,261,057 99.9749 3,975,108 0.0249 21,400 0.0002

1.12、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志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43,261,057 99.9749 3,975,108 0.0249 21,400 0.0002

1.13、独立董事候选人蔡洪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45,123,080 99.9866 2,113,085 0.0132 21,400 0.0002

1.14、独立董事候选人吴弘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9,899,762 99.9538 2,108,085 0.0132 5,249,718 0.0330

2、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改选的议案

2.01、监事候选人孙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10,708,783 99.7708 36,527,382 0.2290 21,400 0.0002

2.02、监事候选人曹奕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5,403,339 99.9256 6,604,508 0.0414 5,249,718 0.0330

2.03、监事候选人李庆丰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10,713,783 99.7708 36,522,382 0.2290 21,400 0.0002

2.04、外部监事候选人孙建平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15,937,101 99.8035 31,299,064 0.1963 21,400 0.0002

2.05、外部监事候选人吴坚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5,398,339 99.9256 6,609,508 0.0414 5,249,718 0.0330

2.06、外部监事候选人王跃堂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35,403,339 99.9256 6,604,508 0.0414 5,249,718 0.0330

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17,004,820 99.8102 30,233,345 0.1896 19,400 0.0002

4、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发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916,954,820 99.8099 30,283,345 0.1899 19,4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董事郑杨 1,887,573,633 99.1910 10,144,949 0.5331 5,249,718 0.2759

1.02 董事潘卫东 1,894,120,816 99.5351 8,826,084 0.4638 21,400 0.0011

1.03 董事陈正安 1,892,796,951 99.4655 10,149,949 0.5334 21,400 0.0011

1.04 董事刘以研 1,892,801,951 99.4658 10,144,949 0.5331 21,400 0.0011

1.05 董事刘信义 1,890,040,190 99.3206 12,906,710 0.6783 21,400 0.0011

1.06 董事管蔚 1,890,051,490 99.3212 12,895,410 0.6777 21,400 0.0011

1.07 董事王红梅 1,884,823,172 99.0465 12,895,410 0.6776 5,249,718 0.2759

1.08 董事张冬 1,884,806,872 99.0456 12,911,710 0.6785 5,249,718 0.2759

1.09 董事刘培峰 1,884,811,872 99.0459 12,906,710 0.6782 5,249,718 0.2759

1.10 独立董事王喆 1,898,916,792 99.7871 4,030,108 0.2118 21,400 0.0011

1.11 独立董事张鸣 1,898,971,792 99.7900 3,975,108 0.2089 21,400 0.0011

1.12 独立董事袁志刚 1,898,971,792 99.7900 3,975,108 0.2089 21,400 0.0011

1.13 独立董事蔡洪平 1,900,833,815 99.8878 2,113,085 0.1111 21,400 0.0011

1.14 独立董事吴弘 1,895,610,497 99.6134 2,108,085 0.1107 5,249,718 0.2759

2.01 监事孙伟 1,866,419,518 98.0794 36,527,382 1.9195 21,400 0.0011

2.02 监事曹奕剑 1,891,114,074 99.3771 6,604,508 0.3470 5,249,718 0.2759

2.03 监事李庆丰 1,866,424,518 98.0796 36,522,382 1.9193 21,400 0.0011

2.04 外部监事孙建平 1,871,647,836 98.3541 31,299,064 1.6448 21,400 0.0011

2.05 外部监事吴坚 1,891,109,074 99.3768 6,609,508 0.3473 5,249,718 0.2759

2.06 外部监事王跃堂 1,891,114,074 99.3771 6,604,508 0.3470 5,249,718 0.2759

3

审议公司关于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1,872,715,555 98.4102 30,233,345 1.5888 19,400 0.0010

4

审议公司关于发行减记型二级资本

债券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1,872,665,555 98.4076 30,283,345 1.5914 19,400 0.00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4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丰、王皓、徐新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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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实体会议的形式于2019年12月16

日在上海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19年12月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了第七届董事会14名董事，其中8名董事尚需经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履职，本次会议出席董事9名，有表决

权董事6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

由郑杨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经表决通过了：

1、《公司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郑杨董事为公司董事长，其任职自中国银保监会任职资格核准后生效。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公司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潘卫东董事为公司副董事长，其任职自中国银保监会任职资格核准后生效。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3、《公司关于组建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同意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

主任：郑 杨

委员：潘卫东 管 蔚 王红梅 刘培峰 袁志刚

2)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

主任：袁志刚

委员：郑 杨 陈正安 王红梅 王 喆 蔡洪平

3)风险管理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主任：王 喆

委员：刘以研 刘信义 张 鸣 蔡洪平 吴 弘

4)审计委员会

主任：张 鸣

委员：管 蔚 张 冬 王 喆 袁志刚 吴 弘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新任委员将在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履职。

4、《公司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

同意聘任潘卫东先生为公司行长，其任职自中国银保监会任职资格核准后生效。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5、《公司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

同意聘任徐海燕女士、刘以研先生、王新浩先生、崔炳文先生、谢伟先生为公司副行长，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6、《公司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新浩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7、《公司关于聘任首席风险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以研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8、《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谢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9、《公司关于聘任首席审计官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道峰先生为公司首席审计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0、《公司关于委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委任李光明先生、吴蓉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1、《公司关于2019年度高管（职业经理人）考核目标责任书的议案》

同意：5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回避表决：1票

（潘卫东董事回避表决）

12、《公司关于追加高级管理层年度核销授权的议案》

同意：6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6日

附件：

郑杨，男，1966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曾任国家经贸委经济法规司调研处副处长；中国机电设备

招标中心开发处处长、第七招标业务处处长；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副局长；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委员、副主任兼外汇管理部主任；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

副书记、市金融办主任；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书记、市金融办主任；上海市金融工作党委书记、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市金融

工作局）局长。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潘卫东，男，196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宁波证券公司业务一部副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

资财部总经理兼任北仑办事处主任、宁波分行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产品开发部总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昆明分行

行长、党组书记；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挂职并任金融机构处处长；上海国际集团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上海国际集团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财务总监。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海燕，女，1960年出生，大学学历，EMBA，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投资银行宁波分行筹建负责人；中国建设银行宁波

分行计划处处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党组成员、副行长，总行公司金融部总经理，总行公司及投资银行总部总经

理。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刘以研，男，1964年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交通银行长春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春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行个人银行总部总经理、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风险总监。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

事、副行长。

王新浩，男，1967年出生，博士研究生。 曾任中国光大银行大连分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客户经理部总经理，公司银行

部总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党组成员、副行长，大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兼上海自贸区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财务总监，浦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浦银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浦发硅谷银行副董事长。

崔炳文，男，1969年出生，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分行津西支行副行长、东丽支行副行长（主

持工作）；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公司金融部总经理，天津分行党组成员、行长助理，天津分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天津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北京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兼总行集团客户部总经理、总行金融市场部（北京）总

经理。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谢伟，男，197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许昌市分行党委

书记、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公司及投资银行总部发展管理部总经理，公司及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兼投行业务部、发

展管理部、大客户部总经理，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行资金总部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现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董事会秘书、金融市场业务总监，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道峰，男，1963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资金财务部总经理、行长助理、副行长，总行个人银行总部副总经理，零售业务管理部（移动金融

部）总经理兼零售信贷部总经理，财务会计部总经理。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首席审计官、审计部总经理。

李光明，男，196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呼和浩特市第二支行行长，呼

和浩特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内蒙古分行营业部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党委书记、行长。 现任总行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董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吴 蓉，女，1971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会计部副科长,董事会办公室

科长、处长级行员、主任助理。 现任董监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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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实体会议的形式于2019年12月16

日在上海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19年12月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9名，出席会议监事及授权

出席监事9名，吴坚监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王跃堂监事代行表决权。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关于召开监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建平主持。

会议审议并经表决通过了：

1.《公司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建平监事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一致。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公司关于推选第七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提名委员会

主任：吴 坚

委员：孙建平 孙 伟 王跃堂 吴国元

2)监督委员会

主任：王跃堂

委员：孙建平 曹奕剑 吴 坚 张宜临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3.《公司关于2019年度高管（职业经理人）考核目标责任书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4.《公司关于追加高级管理层年度核销授权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2月16日

附件：

孙建平，男，1957年出生，管理学博士。 曾任上海市政府办公厅秘书处处长、联络处处长，市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党委

委员；上海市松江区委副书记、区长；上海市虹口区委书记；上海市静安区委书记。 现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监事会主席。


